
臺南市善化區陽明國民小學 112 年推展家庭教育工作輔導考核 
 
 
 

考核項目 一、家庭教育列入課程及活動 

考核內容 2.高中以下學校綜合活動領域教師、家政教

師、特殊教育教師、幼兒園教師、輔導教師

專任專業人員(心理師、社工師),參與家庭教

育相關研習及培訓,每年至少四小時 

辦理情形 2-1 學校相關人員名冊、研習統計表與比率

及相關研習證明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臺南市陽明國小 111 學年度家庭教育研習時數証明 

※說明：111學年度需進修 4小時之人數統計表 

類別 
校內

人數 

完成 4小時家庭教育實體

課程、活動及線上課程人

數 

達成率

(%) 

綜合活動領域教

師 
4 4 100% 

家政教師 0   

特殊教育教師 0   

幼兒園教師 7 7 100% 

輔導教師專任專

業人員(心理師、

社工師) 

1(兼輔

老師) 
1 100% 

※說明：學校提供 111學年度相關人員研習證明 

綜合活動領域教師 

 

 

 

 

 

家庭教育研習-許尹瑄 

 

 

 

 

 

家庭教育研習-陳冠霖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家庭教育研習-蘇昱瑋 

 

 

 

 

家庭教育研習-蘇紋鋒 

 

 

 

 

 

家庭教育研習-江素枝(兼輔老師) 

幼兒園教師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